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产权犯罪疑难案例精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知识产权犯罪疑难案例精析>>

13位ISBN编号：9787308053372

10位ISBN编号：7308053377

出版时间：2007-5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安凤德,李旭辉,常亮

页数：24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产权犯罪疑难案例精析>>

内容概要

　　体例和内容上有以下特点：　　（一）突出所选案例中包含的焦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
法律和学理分析。
在体例安排上，每篇案例都有“焦点”一节，并将相关的不同意见纳入其中，使读者能够多角度地理
解有关的法律问题。
　　（二）分析上力求透彻，表达上力求简明。
通过对案情、焦点问题和不同意见的简明介绍，综合运用刑法、有关的经济法规和大量的司法解释，
对案例进行深入透彻、细致入微的法律和学理分析，使读者在准确、全面地把握了案情和难点之后，
对有关问题获得清晰而完整的理解和认识。
　　（三）密切结合最新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以案说法，理论联系实际，满足人们掌握最新的
法律知识、加强自身法律素养的需要，并为今后的理论探讨和审判实践提供参考。
　　《知识产权犯罪疑难案例精析》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已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在此向相关的作
者和出版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有限，偏颇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和同仁予以
批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产权犯罪疑难案例精析>>

作者简介

　　安凤德，男，1965年生，吉林扶余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硕士，澳
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法学硕士，2004年3月至7月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任访问学者，现为北京市
东城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三级高级法官，主管刑事、商事审判工作，担任过《商事纠纷调解要点与技
巧》等著作的副主编，发表过《网络犯罪的刑事对策》等多篇理论文章，主持的调研课题多次在各级
评比中获奖。
　　李旭辉男，1970年生，河北容城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现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
庭长，二级法官，长期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担任过《商事纠纷调解要点与技巧》等著作的副主编，
在各级报刊发表案例分析、法学论文多篇，撰写的调研文章多次在各级评比中获奖。
　　常亮男，1981年生，江苏南京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在职研究生，现为北京
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担任过《知识产权纠纷案例》、《公司合伙纠纷案例》等4部著作的
副主编，参与撰写法律书籍10余部，多次在各级调研宣传工作评比中获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产权犯罪疑难案例精析>>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假冒注册商标罪1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似的商标，是否构成犯罪2 在同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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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详细清单后即被销毁，能否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3 非法出租侵权复制品，是否构成犯罪4 单位销售
侵权计算机软件，是否构成犯罪5 批发销售盗版DVD光盘，应当构成何罪6 印刷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
的图书又出售，应当构成何罪⋯⋯第七编 侵犯商业秘密罪附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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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同一种商品”的含义。
所谓“同一种商品”，也就是“相同商品”，即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相同的商品。
《商标法》第19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规定的商品分类表填报使用商标的商品类别和商
品名称。
”第51条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
”根据《商标法》的规定，按照商品的原料、形状、性能、用途等因素以及习惯来判断，同一种商品
一般指名称相同的商品，或名称虽不相同但所指的商品是相同的商品。
有些商品的原料、外观不相同，但从消费者角度考虑，在本质上有同一性，应视为同一种商品。
如收音机、录音机、电唱机，用途结构不同，但在组合音响这一概念上属于同一商品。
又如：自行车用的车架、车条、车轮、车圈用途不同，但在自行车零部件这一概念上也应属于同一商
品。
因此，同一种商品的概念并不是指完全一样的相同商品。
我国从1963年至1988年一直使用自己制定的《商品分类（组别）表》，该分类表对所有商品按照类、
组、种三个级次进行了详细分类。
所谓同一种商品，就是指同一种目下所列举的商品。
但是从1988年11月开始使用《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所规定的《商品和服务国际
分类表》，该表把商品分为34类，服务项目分为8类，共计42类。
这不能作为判断同一种商品的标准，而只能作为参考。
因为从消费的角度出发，同一类别中有非常明显的不相类似的商品，如第一类中的摄影用化学品和肥
料。
　　2.“相同的商标”的认定。
有观点认为，所谓“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是指所使用的商标与他人注册的商标的文字、
图形或者图形组合完全一样”。
这种理解过于绝对化。
商标是否相同，在实践中可从音、形、义上进行考察。
音同是指两种商标的文字发音相同；形同是指两种商标的构图、外部轮廓、颜色等形象相同；义同是
指两种商标的含义、文字内容相同。
因而，相同的商标是指音、形、义相同的商标。
但是对所谓的“相同”的理解不应绝对化为“完全一样”，因为从哲学上讲，完全、绝对相同的事物
是不存在的，所谓“相同”只是相对而言的，总会在非本质、非主要方面存在某些差异。
同时，在实践中，存在不完全相同但极为类似的商标，往往只有把两种商标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观察才
能区分，有的甚至只有内行人才能区分。
例如，“凤凰”牌自行车商标中，凤凰图案尾巴上的羽毛为12根，而有的假冒商标则为11根或13根；
有的假冒商标只是与注册商标在图案的大小、笔画的粗细、某一笔画的部位等方面存在细微的差别，
极易使人误认。
笔者认为，对这种基本相同（极为相似，但存在细微区别）的商标，也应认定为“相同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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